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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召开了第六

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选举袁骏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议案。 袁骏先生作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任期自2019年12月31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袁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袁骏先生简历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袁骏先生简历

袁骏先生现任本公司职工董事、工会主席，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东航集团” ）职工董事、工会主席。 袁先生于一九九七年加

入民航业，二〇〇七年五月至二〇一一年十月任本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部长，二〇一一年十月至二〇一六年五月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二〇一四年七月至二〇一八年三月任本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二〇一五年六月至二〇一六年九月兼任本公司地面服务部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二〇一六年九月至二〇一八年十月兼任东航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二〇一七年十二月起任东航集团职工董事，二〇一八年二月

起任本公司职工董事，二〇一八年四月起任本公司工会主席，二〇一八年五月起任东航集团工会主席。袁骏先生还担任上海市技师协会副

会长。 袁骏先生拥有复旦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高级政工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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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召开了第六

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选举高峰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议案。 高峰先生作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任期自2019年12月31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高峰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高峰先生简历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高峰先生简历

高峰先生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工会常务副主席，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东航集团” ）工会副主席。高先生于一九八四年加入

民航业，曾在中国通用航空公司工作，曾任本公司山西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二〇〇九年七月至二〇一四年一月任本公

司山西分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二〇一四年一月至二〇一五年十月历任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执行副总裁，二〇

一五年十月起至二〇一八年四月任工会办公室主任，二〇一五年十月起任本公司工会常务副主席，二〇一八年四月起任东航集团工会副

主席，二〇一八年八月起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高先生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复旦大学获得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拥有高级政工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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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

1

次普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1次普通会议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于

2019年12月31日在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和第九届监事会后在东航之家召开。

公司董事刘绍勇先生、李养民先生、唐兵先生、王均金先生，独立董事林万里先生、邵瑞庆先生、蔡洪平先生、董学博先生和职工董事袁

骏先生现场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董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公司监事会主席席晟先生，监事高峰先生和方照亚先生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

绍勇主持，参加会议的董事经过逐项审议和讨论，一致同意并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刘绍勇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兼任《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的授权代表，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李养民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1.�同意董事长刘绍勇先生、独立董事林万里先生、董事王均金先生、独立董事蔡洪平先生和董学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与

薪酬委员会委员，刘绍勇先生担任主席；当审议薪酬相关事项时，林万里先生担任主席。

2.�同意独立董事邵瑞庆先生、林万里先生和蔡洪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邵瑞庆先生担任主席。

3.�同意董事李养民先生、独立董事邵瑞庆先生、职工董事袁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航空安全与环境委员会委员，李养民先生担

任主席。

4.�同意董事唐兵先生、王均金先生、独立董事董学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唐兵先生担任主席。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席及委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养民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永良先生、冯德华先生、姜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吴永良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汪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同时兼任《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的授权代表，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聘任杨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为

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国内及国际审计师酬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国内及国际审计师提供财务报告审计服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酬金总额为人民币1,675万元。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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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

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经监事席晟召集，于2019年12月31日在东航之家（上海市

闵行区虹翔三路36号）召开。

参加会议的监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会议由监事席晟主持。公司监事席晟、高峰、方照亚出席了会议。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审议了会议议案，经一致表决作出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席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向三家全资子公司提供限额限期担保，符合公司生产经营

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提高对外担保的灵活性。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国内及国际审计师酬金的议案》。

公司国内及国际审计师能够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提供财务报告审计服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服务。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9�年度国内及国际审计师酬金的议案》符合实际，客观合理。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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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对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被担保人

名称

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额度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

是否有

反担保

担保人

中国联合航空有限

公司

64.54%

合计最高上限为

人民币 10�亿元

未提供担保

否

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 ）

上海东方飞行培训

有限公司

32.29% 未提供担保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

公司

45.33% 未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12月3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1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为中国联合航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航” ）、上海东方飞行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飞培” ）和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技

术” ）等三家全资子公司或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合计上限为1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警备东路6号西区一号院；

2.法定代表人：冯德华；

3.注册资本：人民币132,000万元；

4.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运输业务；至周边国家的国际航空 客货运输业务；航空公司间的代理业务；与航空运输业务相

关的服务业务；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旅游纪念品、航空服务用品的零售； 利用自有媒体承办国内外广告并代理分支机构的

广告业务；票务服务；仓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工艺品、化妆品、卫生用品、服装鞋包、

文化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首饰；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

5.公司持有中联航 100%股权；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时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截至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 12,473,699,168 15,846,176,507

净资产 4,133,664,838 4,845,435,310

总负债 8,340,034,330 11,290,334,262

流动负债 4,545,172,746 3,531,934,388

时间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5,659,583,567 4,579,487,642

净利润 882,480,661 631,201,853

（二）上海东方飞行培训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赛路 518�号；

2.法定代表人：石富康；

3.注册资本：人民币 69,380万元；

4.经营范围：飞行人员及其他与航空有关的各类人员的培训，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自有房屋租赁，航材设备的维修与研发，航空业务知

识咨询（除培训），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会务服务,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模拟航空器及配件的销售；

5.公司持有东方飞培100%股权；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时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截至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 2,237,260,794 2,196,334,848

净资产 1,249,836,589 1,461,331,985

总负债 987,424,205 735,002,863

流动负债 641,235,387 405,808,886

时间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874,570,390 514,248,345

净利润 396,713,095 211,495,396

（三）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机场空港三路 277�号；

2.法定代表人：冯亮；

3.注册资本：人民币 430,000万元；

4.经营范围：工程服务，航材供应链管理，与机务维修相关的咨询、代理和投资类业务，计量服务，产品特征、特性检验服务，维修航空器

/机体、动力装置、除整台发动机/螺旋桨以外的航空器部件、特种作业；民用航空器机型培训、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项目培训，房地产租赁

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5.公司持有东航技术100%股权；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时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截至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 5,702,287,880 7,892,067,174

净资产 3,938,928,878 4,088,990,143

总负债 1,763,359,001 3,803,077,031

流动负债 1,341,921,001 3,303,570,341

时间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7,707,630,720 6,170,515,850

净利润 -62,484,600 150,061,265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额度 担保类型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用途

中联航

合计最高上限

为人民币 10�亿

元

信用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

与被担保方主债务的期

限一致，最长不超过 10�

年

日常经营及转型

发展产生的资金

需求

东方飞培

东航技术

四、董事会意见

近年来，随着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中联航转型低成本航空公司， 以及东航技术创新资产管理模式，推进保障性资产向经营

性资产转型，各下属子 公司资本性支出增加。基于本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水平及债务偿还能力已有充分的了解，确认其财

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由本公司为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下属子公司的资信能力，在降低融资成本 的同时获

得满足其生产经营及改革转型所需的融资以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提升 公司整体经营水平。

综上，董事会同意公司自决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之期限内， 为中联航、东方飞培和东航技术等三家全资子公司或其下

属全资子公司提供合计上限为1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度；若主债务为外币，按担保提供时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计算；担保期限与被担保

方主债务的期限一致，最长不超过10年；具体实施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实施情况报董事会备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审核，认可本次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并同 意将相关议案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增强被担保对象的资信能力，获得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融资以促进其持续健康发

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董事会审议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时，除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外，已经参加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的被担保方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包括新元5亿元（为新元债担保）、韩元3000亿元（为韩元债担保）、

人民币22亿元，合计折合人民币约65.27亿元。 上述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且公司未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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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骊酒店（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诸光路1588弄20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54,186,37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164,986,8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989,199,4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203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84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4.35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绍勇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

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董事长刘绍勇先生、副董事长李养民先生，董事唐兵先生、职工董事袁骏先生，独立董事林万里先

生、李若山先生、马蔚华先生、邵瑞庆先生、蔡洪平先生出席了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席晟先生，监事栗锦德先生，职工监事高峰先生出席了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汪健先生和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4,98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3,988,191,183 99.9895 411,700 0.0103 6,000 0.0002

普通股合计 12,153,178,057 99.9966 411,713 0.0034 6,00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4,98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3,988,189,283 99.9895 27,700 0.0007 390,000 0.0098

普通股合计 12,153,176,157 99.9966 27,713 0.0002 390,000 0.0032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4,98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3,988,572,683 99.9992 27,700 0.0007 6,000 0.0001

普通股合计 12,153,559,557 99.9997 27,713 0.0002 6,000 0.0001

4.00关于公司2020-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1,451,326 98.7363 33,295,561 1.2637 0 0.0000

H股 1,118,698,536 82.0889 244,084,697 17.9107 6,0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3,720,149,862 93.0611 277,380,258 6.9388 6,000 0.0001

4.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外贸进出口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74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1,362,768,283 99.9977 24,950 0.0018 6,000 0.0005

普通股合计 3,997,515,157 99.9992 24,963 0.0006 6,000 0.0002

4.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航空配套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74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1,362,758,283 99.9975 27,450 0.0020 6,000 0.0005

普通股合计 3,997,505,157 99.9992 27,463 0.0007 6,000 0.0001

4.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航空配餐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74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1,362,757,233 99.9975 28,500 0.0021 6,0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3,997,504,107 99.9991 28,513 0.0007 6,000 0.0002

4.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物业租赁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74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1,362,719,983 99.9979 23,250 0.0017 6,0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3,997,466,857 99.9993 23,263 0.0006 6,000 0.0001

4.0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广告委托代理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74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1,362,332,133 99.9971 33,250 0.0024 6,000 0.0005

普通股合计 3,997,079,007 99.9990 33,263 0.0008 6,000 0.0002

4.0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飞机融资租赁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74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1,362,769,983 99.9979 23,250 0.0017 6,0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3,997,516,857 99.9993 23,263 0.0006 6,000 0.0001

4.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飞机及发动机经营性租赁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74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1,362,752,483 99.9979 23,250 0.0017 6,0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3,997,499,357 99.9993 23,263 0.0006 6,000 0.0001

4.0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货运物流业务保障服务及货站业务保障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746,874 100.0000 13 0.0000 0 0.0000

H股 1,362,752,483 99.9979 23,250 0.0017 6,0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3,997,499,357 99.9993 23,263 0.0006 6,000 0.0001

4.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客机腹舱承包经营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379,374 99.9861 367,513 0.0139 0 0.0000

H股 1,362,739,983 99.9979 23,250 0.0017 6,0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3,997,119,357 99.9901 390,763 0.0098 6,000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

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5.01 关于选举刘绍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073,669,339 99.3375 是

5.02 关于选举李养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141,229,014 99.8934 是

5.03 关于选举唐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140,433,014 99.8868 是

5.04 关于选举王均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140,396,370 99.8865 是

6、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

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6.01 关于选举林万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41,052,972 99.8919 是

6.02 关于选举邵瑞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34,806,528 99.8406 是

6.03 关于选举蔡洪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39,708,682 99.8809 是

6.04 关于选举董学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39,101,572 99.8759 是

7、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

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7.01 关于选举席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137,894,910 99.8660 是

7.02 关于选举方照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124,862,639 99.758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

数

比例

（%）

4.01 关于公司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481,

178,184

97.801

5

33,295,

561

2.1985 0

0.00

00

4.02 关于公司外贸进出口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14,

473,732

100.00

00

13 0.0000 0

0.00

00

4.03 关于公司航空配套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14,

473,732

100.00

00

13 0.0000 0

0.00

00

4.04 关于公司航空配餐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14,

473,732

100.00

00

13 0.0000 0

0.00

00

4.05 关于公司物业租赁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14,

473,732

100.00

00

13 0.0000 0

0.00

00

4.06 关于公司广告委托代理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14,

473,732

100.00

00

13 0.0000 0

0.00

00

4.07 关于公司飞机融资租赁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14,

473,732

100.00

00

13 0.0000 0

0.00

00

4.08 关于公司飞机及发动机经营性租赁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14,

473,732

100.00

00

13 0.0000 0

0.00

00

4.09

关于公司货运物流业务保障服务及货站业务保障服务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514,

473,732

100.00

00

13 0.0000 0

0.00

00

4.10 关于公司客机腹舱承包经营服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14,

106,232

99.975

7

367,513 0.0243 0

0.00

00

5.01 关于选举刘绍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496,

244,086

98.796

3

5.02 关于选举李养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03,

701,899

99.288

7

5.03 关于选举唐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03,

701,899

99.288

7

5.04 关于选举王均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02,

869,255

99.233

8

6.01 关于选举林万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2,

905,097

99.236

1

6.02 关于选举邵瑞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2,

494,197

99.209

0

6.03 关于选举蔡洪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2,

522,197

99.210

8

6.04 关于选举董学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0,

943,697

99.106

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3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4至议案7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关联股东中国东方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和东航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已对议案4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巍、程其旭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现场鉴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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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本次董事会所审议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

通知及相关材料。本次会议于2019年12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全体监事列

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王先成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自原定终止日的基础上

延长18个月，即至2021年9月7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金诚信关于延长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公告》。

董事李占民、彭怀生、王慈成、王友成、王青海为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因此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长王先成与董事王

慈成、王友成为一致行动人，为谨慎起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28亿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综合授信额度的主要内容为流动资金贷款、承兑汇票、融资租赁、保函及信用证等，具体授信额度及内容尚须各授信银行或

其他金融机构批准。 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期限为一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算。 除非额外需求，在前述期限内公司将不再出具

针对该额度内不超过以上额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公司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代理人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

度内与授信相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金诚信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王先成、李占民、王慈成、王友成、彭怀生、王青海作

为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以上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金诚信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王先成、李占民、王慈成、王友成、彭怀生、王

青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以上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定于2020年1月16日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金诚信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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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本次监事会所审议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

知及相关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9年12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主席尹师州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与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发生的交易系出于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本议案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价格的

公允性等进行了阐述，该事项符合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首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拟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事项，本议案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价格

的公允性等进行了阐述，该事项符合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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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诚信” ）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会议、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自原定终止日的基础上延长18个月，即至2021年9月7日止。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 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1月16日、2017年

2月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截至2017年3月18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华润信托·赢通14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自二级市

场买入公司股票7,121,600股，购买总价为139,954,935.00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完成。从2017年3月18日开始计算，锁定期十二

个月。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即2017年3月7日起计算。

（三）2017年7月17日，公司实施完毕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其中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数

量由7,121,600股相应变更为9,258,080股。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卖出股票，仍持有公司股票9,258,08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59%。

二、延长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相关情况

根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两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

票仍未全部出售， 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

长。 ”

鉴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将于2020年3月7日届满，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公司于2019年

12月31日召开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审议了《关于延长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

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2019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自

原定终止日的基础上延长18个月，即至2021年9月7日止。

如存续期延长18个月期满前，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可在期满前2个月召开持有人会议，按照《金诚信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后续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存续期内（含延展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公

司股票价格情况，择机出售股票，一旦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根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获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华

润信托”购买完成金诚信股票之公告日（即2017年3月18日）起算。 截至目前，该股票锁定期已结束。 本次延期后，不再设锁定期。

延期后的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及各自持有份额的比例保持不变。

三、独立董事意见

金诚信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长存续期的事宜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金诚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员工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宜已经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同意，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延长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相关安排。

四、备查文件

1、《金诚信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2、《金诚信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金诚信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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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是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

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董事会在对该项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9年12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

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信集团” ）之参股公司首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云矿业” ）的关联交易，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6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3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3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认为，《关于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审批程序的

合规性等进行了清晰阐述，该议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一致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关于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关

联交易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审批程序的合规性等进行了清晰阐述，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在议案表决过程

中，公司关联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3、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认

为公司与首云矿业2020年拟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事项，议案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等进行了阐述，该事

项符合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董事

会权限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与首云矿业之间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如下表：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

预计金额

2019年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首云矿业 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 89,776,154.02元 无较大差异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2019年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首云矿

业

不超过1.2亿

元人民币

不超过3% 89,776,154.02元 不超过3% 无较大差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首云矿业成立于1971年1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周庆忠，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注册地为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 经营范围为：采掘

铁矿石、加工铁精粉、机械零配件；普通货运；修理机械设备；家电修理；销售五金、百货、铁精粉、建筑材料；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不含

起重机设备及塔吊）；技术咨询。

北京檀城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为首云矿业的控股股东，持有首云矿业66.00%的股份；金诚信集团为首云矿业的参股股东，持有首云矿

业27.41%的股份。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的主要内容：首云矿业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的矿山工程建设及采矿运营管理项目；2020年度拟发生的交易金额不超

过1.2亿元人民币。

（二）定价政策和依据：

1、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2、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3、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

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原则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4、具体价格：由公司与首云矿业根据2019年的合同价格，结合市场情况，就每一具体业务协商确定单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首云矿业的业务合作始于2005年5月，公司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开始承接首云矿业的矿山工程建设业务，自2007年开始承接首

云矿业的采矿运营管理业务。 2009年5月，金诚信集团入股首云矿业并持有27.41%的股份。 目前，首云矿业的大部分矿山工程建设业务和

全部采矿运营管理业务由公司负责，矿山工程建设业务根据签订的合同约定按进度执行，采矿运营管理业务根据年底双方确定的次年生

产计划和任务来执行。

公司2020年与首云矿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该等关联交易是按照市场价格， 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

利润来源未对上述关联交易形成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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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继续租赁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东区三期1516-62地

块西栋12号楼的8层-11层办公楼及部分车位，租赁办公楼建筑面积6301.83平方米，租期为3年，租赁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42,051,023.1

元，此次租赁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8年、2019年因上述办公场地租赁实际发生租赁费用14,017,007.7元/年。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信集团” ）之全资子公司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景运实

业” ）签订的2019年办公场所租赁合同将于年底到期，公司拟继续租赁景运实业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东区三期1516-62地块西栋

12号楼的8层-11层办公楼及部分车位，租赁办公楼建筑面积6301.83平方米，租期为3年，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年租金（含

税）合计：14,017,007.7元，三年共计42,051,023.1元。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关系介绍

景运实业为公司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景运实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以上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3号院3号楼1101室

法定代表人：王青海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018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资产总额946,429,235.29元、负债总额960,517,315.56元（主要为应付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款项）、

资产净额-14,088,080.27元、营业收入39,169,278.91元、净利润-35,916,755.05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及权属

公司租赁景运实业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东区三期1516-62地块西栋12号楼的8层-11层办公楼及部分车位； 上述资产由景运

实业单独所有，产权清晰。 该资产目前已设定抵押，但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通过市场询价、比价，以市场价格确定租金。 该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出租方（甲方）：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承租方（乙方）：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租赁房屋的基本情况：该房屋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东区三期1516-62地块西栋12号楼的8层-11层（电梯楼层）共四层

办公楼，该房屋建筑面积6301.83平方米，装修状况为已装修。

（三）租赁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四）租赁租金：房屋租赁租金标准：6元/天*平方米，每年租金总计：13,801,007.7元。 景运实业为公司提供20个车位，供公司人员停

车使用，每年租赁费用为216,000元。 上述房屋及车位年租金（含税）合计：14,017,007.7元，三年共计42,051,023.1元。

（五）租金支付方式：分3次付清，每年支付一次。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房屋租赁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办公所需，该办公场所交通便利，便于公司对外沟通联络和业务开展。

此次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在原合同期满的基础上进行续签，租金通过市场询价、比价，依据房屋所在地周边同类房屋租赁的市场价

格为基础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独立

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六、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6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3名非关联董

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认为，此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租赁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景运实业所有的部分办公楼层及部分车

位乃出于日常经营办公所需。本次交易价格通过市场询价、比价，以市场价格确定，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在议案表决过程中，公司关联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三）监事会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与北京景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发生的交易系出于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本议案对关联

交易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等进行了阐述，该事项符合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

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七、 上网公告附件

1.金诚信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金诚信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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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1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1月16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3号院3号楼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1月16日

至2020年1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及文件将按照规定和要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选

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979 金诚信 2020/1/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登记；

(二)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

(三)出席会议者可在登记时间内亲自或委托代表人在登记地点进行登记，异地股东也可以在填妥《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样式附

后）之后，在会议登记截止日前同相关证明复印件一并传真或邮寄（以收到方邮戳为准）至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登记时间：2020年1月15日9:00-16:00；

(五)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3号院3号楼10层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邦富 张思莹

联系电话：010-82561878� � �传真：010-82561878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3号院3号楼10层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1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

姓名 性别 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国家股、法人股股东

单位名称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拟在会上发言的内容（应与本次大会议题相关）

本人将于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前来参加公司______________股东大会。 特此告知。

签字（盖章）： 日期：

股东具体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注：股东在填写以上内容的同时均需提供所填信息的有效证明资料复印件，一并传真或邮寄至公司以确认股东资格。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20-001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1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22,911,2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257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谢春林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解正林先生、宋德星先生，董事苏新刚先生、赵耀铭先生、邓伟栋先生、田晓燕女士，独立董

事权忠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蒋红梅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孔康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吕胜洲先生、副总经理闫武山先生、副总经理徐晖先生、总轮机长兼副安全总监吴建移

先生等公司管理层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新建4艘VLCC向船厂提供付款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4,356,419 99.8021 8,554,822 0.197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VLOC合资项目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4,356,419 99.8021 8,554,822 0.197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为新建4艘VLCC向

船厂提供付款担保的议

案

108,597,186 92.6976 8,554,822 7.3024 0 0.0000

2

关于为VLOC合资项目

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的议

案

108,597,186 92.6976 8,554,822 7.302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杨楚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

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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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和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

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并授权总经理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上述额度自2019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可循环滚动使用。 相关的决议及公告已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一、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资金

来源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

元）

收益计算起

始日期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取得收益（元）

（含税）

1 兴业银行

募集资

金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19.11.13 2019.12.27

3.29%~3.

33%

79,561.64

2 交通银行

募集资

金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700 2019.11.29 2019.12.31

3.15%~3.

25%

157,413.70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理财产品赎回本金

共计2,000万元，取得收益共计79,561.64元。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理财产品赎回本金

共计5,700万元，取得收益共计157,413.70元。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资金来

源

金额

收益计算起

始日期

到期日

是否赎

回

理财

收益

（ 含

税）

1 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

（2018年第730期）

募集资

金

4,000 2018.8.13 2019.2.13 赎回 106.31

2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2,800 2019.1.7 2019.3.29 赎回 23.61

3 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4,000 2019.2.21 2019.6.28 赎回 52.19

4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理财产品

募集资

金

4,000 2019.7.4 2019.7.31 赎回 8.88

5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3,000 2019.8.2 2019.9.11 赎回 11.51

6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1,000 2019.9.12 2019.10.14 赎回 2.94

7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3,000 2019.9.12 2019.11.12 赎回 17.05

8 中国银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理财产品

募集资

金

5,000 2019.10.15 2019.11.12 赎回 8.63

9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2,000 2019.11.13 2019.12.27 赎回 7.96

10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5,700 2019.11.29 2019.12.31 赎回 15.74

三、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赎回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